
各县 （市） 人民政府，州政府各部门，有关

单位：

《临夏州全域旅游发展奖励办法 （试行）》

已经州人民政府第 95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

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临夏州全域旅游发展奖励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州委十二届九次

全会精神，进一步开拓临夏旅游客源市场，

调动各类社会资本在我州投资发展旅游业的

积极性，增强发展动力，提升品牌形象，全面

推进我州全域旅游发展，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第二章 扶持奖励范围

第二条 本办法奖励范围为在本州依法注

册、依法缴税并纳入临夏州旅游行业管理范

围内的 A 级景区、旅游饭店、旅行社、旅游

商品、自驾车营地、农家乐、民宿、家庭旅

馆 （客栈） 等旅游企事业单位；临夏州外组

团来临旅行社 （简称“州外组团社”）；其他

旅游相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第三章 扶持奖励项目和标准

第三条 旅行社组团入临旅游奖励。

1.州内旅行社组织或接待国内外游客来

临夏旅游，且在县市住宿至少 1 晚、游览 2
个以上有门票收费的旅游景区的，按照每人

5 元给予奖励；在县市住宿至少 2 晚、游览 3
个以上有门票收费的旅游景区的，按照每人

10 元给予奖励。

2.州内外旅行社组织同一客源地的自驾

游车队，一次性组织 20 辆以上，人数不少于

50 人，在县市住宿至少 1 晚、游览 2 个以上

有门票收费的旅游景区，按照每辆车 50 元给

予奖励；在县市住宿至少 2 晚、游览 3 个以

上有门票收费的旅游景区，按照每辆车 100
元给予奖励。组织自驾游的旅行社应在团队

抵达前 24 小时，通过传真或扫描件将团队计

划单报相关县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备案，不

登记备案的，不予补贴。

第四条 景区门票优惠政策。全州收费旅

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临夏州全域旅游发展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州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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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景区都要制定门票优惠政策，鼓励支持旅

行社组团或个人自驾车来临旅游，景区减少

的门票收入由景区所在县市给予一定补贴。

第五条 旅游资源规模和品牌提升奖励。

A 级景区品牌创建。对首次评定为国家

AAAA、AAAAA 级的景区，经认定，分别一次

性给予 10 万元、30 万元的奖励；对经过一定

经营年限后评定晋级的，按照标准补发差额。

旅游饭店品牌创建。对首次评定为四星、

五星级旅游饭店和绿色饭店的，经认定，分

别一次性给予 2 万元、5 万元的奖励；对经

过一定经营年限后评定晋级的，按照标准补

发差额。

旅游资源品牌提升。对当年进入全国 100
强和全省 10 强的星级饭店、旅行社、旅游商

品商店 （名品馆） 等旅游企业，分别一次性

给予国家级 5 万元和省级 3 万元的奖励。

第六条 旅游业态品牌创建和提升奖励。

对首次评定为省级及以上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研学旅游基地、工业旅

游示范基地、工业遗产旅游基地、旅游度假

区等产业融合示范基地的，经认定，分别一

次性给予国家级 5 万元和省级 3 万元的奖励。

第七条 扶持发展乡村旅游奖励。

鼓励支持示范区创建。鼓励支持各县市

大力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生态旅游示范区

等示范区创建工作。对当年认定为省级及以

上全域旅游示范区、生态旅游示范区的，争

取国家和省上相应的奖励。

鼓励支持乡村旅游品牌创建。鼓励支持有

条件的地区争创全国和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县 （点）、乡村旅游示范镇 （村）、田园

综合体、乡村旅游景区；对当年认定为省级及

以上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点）、乡村

旅游示范镇 （村） 的，分别一次性给予国家级

5 万元和省级 3 万元的奖励；对当年入选全省

十大田园综合体、十大乡村民俗节会、百个最

美乡村村镇、百家旅游专业合作社、百家精品

民宿、乡村旅游景区的企业和单位，相关县

（市） 一次性给予 2 万元的奖励。

鼓励开办精品农家乐。对乡村农家乐评

星定级，以奖代补，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利用

农宅发展农家乐，拓展乡村旅游度假休闲空

间。对当年新评定的五星级、四星级农家乐，

一次性分别给予 2 万元、1 万元的奖励；对

经过一定经营年限后评定晋级的，按照标准

补发差额。

扶持发展民宿。鼓励企业或个人利用城

乡居民自有住房、集体用房或其他配套用房

开办精品民宿。对首次评定为金牌民宿、银

牌民宿和铜牌民宿的民宿，一次性分别给予

5 万元、3 万元、2 万元的奖励；对经过一定

经营年限后评定晋级的，按照标准补发差额。

扶持发展家庭旅馆 （客栈）。鼓励企业或

个人通过改造、建设、租赁等方式开办特色

家庭旅馆 （客栈），为游客休闲度假、体验当

地风俗文化提供多元住宿服务。对首次评定

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的家庭旅馆 （客

栈），一次性分别给予 3 万元、2 万元、1 万

元的奖励；对经过一定经营年限后评定晋级

的，按照标准补发差额。

第八条 扶持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奖励。

鼓励企业培养或引进高等级旅游管理或

技术人才。在全省旅游行业服务技能大赛中

获得金、银、铜奖的，一次性分别给予 3 千

元、2 千元、1 千元的奖励；在全国旅游行业

技能大赛中获得金、银、铜奖的，一次性分

别给予 5 千元、3 千元、2 千元的奖励。

·州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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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办公室文件

参与或评选出的旅游形象大使、旅游商

品创新设计人、酒店餐饮标准化管理人员、优

秀导游、优秀讲解员等人员，按照实际贡献分

别给予国家级 1 万元和省级 5 千元的奖励。

第九条 鼓励旅游企业和个人研发旅游商

品。鼓励文化旅游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全州

文化旅游商品创意与开发，对当年新研发且

市场前景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商标使用

权的文创旅游商品，经县市政府核定，一次

性给予 1 万元的奖励。

第十条 鼓励扶持建设旅游商品店或商品

展销中心。对当年在州内旅游景区 （景点） 新

建旅游商品店面积 50㎡以上，且销售或展示

我州特色旅游商品的旅游商品店或展销中心，

经县市政府核定，一次性给予 3 万元的奖励。

第十一条 鼓励旅游商品生产企业积极外

出参展推广。对当年获得国家级旅游商品大

赛一、二、三等奖的本州文化旅游企业，一

次性分别给予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的奖

励；对当年获得省级旅游商品大赛一、二、

三等奖的本州文化旅游企业，一次性分别给

予 1 万元、5 千元、3 千元的奖励。对参加国

家级和省级旅游交易会、旅游博览会、旅游

投资洽谈会、旅游商品博览会或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区域性旅游展会的本地企业，根据路

程和参展时间等实际情况给予相应补贴。

第四章 申报材料及要求

第十二条 申报材料

1.申报奖励的旅行社，须向相关县市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提出申请，并提供与游客签

订的旅游合同、团队人员名单、身份证 （护

照） 复印件、景区门票、与组团社签订的确

认件及相关票据复印件、旅游行程计划书、

租车合同、酒店住宿确认件及发票复印件；

提交 《临夏州旅游奖励申请表》 （附件 1）、

《临夏州旅游团队 （自驾游） 接待确认单》

（附件 2）。申报自驾游奖励的除提交以上资

料外，还需提供车牌号等车辆信息。

2.申报奖励的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

游示范村、星级农家乐、民宿、家庭旅馆

（客栈）、旅游示范基地以及旅游商品企业等

单位，提交 《临夏州旅游奖励申请表》 （附

件 1） 和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批准文件、证

书等资料。

3.申报旅游宣传营销类奖励的，提供行

政主管部门下发的文件，以及与宣传载体方

的正式合同文本、宣传费用支出凭证、宣传

推介图文或音像资料等。

4.凡个人享受本办法涉及奖励政策的，

提交 《临夏州旅游奖励个人申请表》 （附件

3），并提供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批准文件、

证书等资料。

第五章 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申请奖励的，由县市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和县市财政局审核。对品牌

提升、旅游商品、市场推广、人才建设的奖

励随时申报，随时审核，奖励资金三个月内

拨付；对组织自驾游入临旅游的奖励实行一

团一报，奖励资金三个月内拨付；对旅行社

组团入临的奖励实行一月一报，当月的入临

人数在次月的十日前申报，逾期不报视为放

弃，奖励资金三个月内拨付。

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有奖励资金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由县市财政列入预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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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临夏州旅游奖励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 联系电话

申报事项

申报政策依据

申请企业申明：

本企业不存在偷税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游客安全与食品安全等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不存在造成较

大负面影响的重大旅游投诉，不存在数据弄虚作假等各种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情况。否则按照《临夏州全域旅游

奖励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接受处理。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县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财政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电话：

·州政府办公室文件

第十五条 本办法境外游客不含在我国长

期居住留学的留学生和持有 1 年以上长期签

证的外国居民。

第十六条 对新型旅游业态或对旅游业转

型升级、品质提升有较大影响的项目，可采

取“一事一议”办法进行扶持。已采取“一

事一议”办法扶持的项目，不再享受本政策。

第十七条 申报单位应当实事求是地提供

相关申报材料，对弄虚作假、伪造相关资料

的单位和个人，除依法追回已获奖励资金外，

取消其下一年度申报奖励资格，并通报批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取消该单

位当年奖励及评先选优资格：

1.经查实，由于企业行为造成群众投诉

至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并造成重大社

会影响的；

2.当年因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卫生安全

等重大责任事故，重大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

或涉及非法生产、偷漏税、侵权、假冒伪劣

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查处的；

3.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

4.年度内受到警告、限期整改、摘牌等

处理的；

5.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相关条款或受到行

政处罚的；

6.项目申报单位或个人拒不接受各级文

化和旅游等部门监督检查的，或应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

7.存在其他取消奖励资格情况的。

第十八条 对已完成的奖励进行后续跟踪

监督，受奖励名单将在相关县市政府网上公

布，接受行业监督及举报。对经举报查实弄虚

作假的单位，将收回奖励资金，取消其三年内

申报奖励资格，在全行业进行通报批评及媒体

曝光，并提供给有关部门纳入社会信用记录。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临夏州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有

效期两年。原有关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

按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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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办公室文件

附件 3：
临夏州旅游奖励个人申请表

推荐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人 联系电话

申报事项

申报政策依据

企业推荐说明：

企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财政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电话：

附件 2：

临夏州旅游团队 （自驾游） 接待确认单

团号： 日期： 年 月 日

旅行社名称（盖章）

到达县市日期

离开县市日期

行程

领队姓名及手机号 游客人数 / 车辆数量

地接导游及手机号 导游证号

住宿地点及天数

1 （盖章）

年 月 日

2 （盖章）

年 月 日

3 （盖章）

年 月 日

游览景区

1 （盖章）

年 月 日

2 （盖章）

年 月 日

3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审

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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